刘福寿副主任在银团贷款与交易委员会
第一届四次常委会的讲话

再平副会长、哲夫主任：
女士们、先生们：

下午好！非常高兴受邀参加银行业协会银团贷款与交易委员会第一届四次会议。首先，代表银监会银行监管一部对会议的召开表示祝贺。
银团贷款作为一种先进的融资模式，在欧美等发达国家有着广泛的应用，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已成为现代商业银行最具竞争力和盈利能力的核心业务。在国际市场上，每年发行的银团贷款超过两万亿美元，银团贷款在发达国家银行的占比达到20%左右。国内的商业银行现在意识到，传统的双边贷款模式下，很容易造成银行间低水平的恶性竞争，最终胜出的银行也独自承担了巨大风险。相比之下，银团贷款具有信息共享、风险分散和合理定价等优势，是国际上通行的贷款组织形式。近年来，随着国内商业银行风险意识日渐加强，针对大型项目主动组织银团发放贷款已逐渐成为一种市场取向。

我国的银团贷款，始于20世纪80年代，20多年来，支持许多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建设项目，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截至2007年底，银团贷款余额为6078亿元，比2006年度增长了56.51%，这是一个不小的进步。但是，由于市场环境、银行经营的理念及现行法规不够完善等因素的影响，银团贷款业务的发展还相对较缓慢，占比较低，远远低于发达国家20%的水平。
近五年来，银监会非常重视推动银团贷款工作，刘明康主席多次指示，要求商业银行利用银团贷款有效解决双边贷款方式下存在的多头授信问题，贷款资金监控和管理难问题等；利用银团贷款进一步改善对项目建设、集团发展的金融服务，形成合作共赢、健康发展的良好局面。为促进和规范银团贷款业务，分散信贷风险，推动银行同业合作，更好地为重点企业和项目提供融资服务，去年8月，银监会制定了《银团贷款业务指引》，对银团贷款成员职责、银团贷款的发起和筹组、银团贷款协议内容、银团贷款管理以及银团贷款收费等进行了指引和规范。《指引》坚持“经营者自负”与“信息共享”原则；体现“市场行为”与“政策导向”相结合，突出了“有偿服务”和“降低融资成本”并重；强调“风险自担”和“责任约束”。《指引》还特别强调以下内容：第一，强调牵头行贷前审慎尽职调查的责任，不得放松贷款审查标准，不准违背基本的信贷原则；第二，强调牵头行承担正向信号传递的责任，对牵头行的承贷比例设有下限规定，对其分销给其他银团成员的份额设有下限规定。以促进互利合作，避免信息不完全导致市场失灵。第三，强调代理行负责贷后管理的责任，牵头行应予以大力协助，既发挥专业化分工的效率优势，又有效制约成员行和借款人可能出现的道德风险；第四，强调风险处置过程中，银团会议和银团债权委员会的重要作用。《指引》的出台，使银团贷款业务有章可循，推动银团贷款业务的快速健康发展。
当然，银团贷款市场的培育、发展和规范离不开银行业协会和金融机构的共同努力，尤其需要几家具有责任感的大银行牵头推动。我非常高兴地看到，《银团贷款业务指引》颁布后，银行业协会和建设银行为此付出的努力并且取得了很好的成绩。银团贷款与交易委员会自2006年8月28日成立以来，先后完善了内部管理体制、制定并签署了《银团贷款合作备忘录》、编写并推广《银团贷款与交易示范文本》中的前端性文件和《银团贷款与交易合同示范文本》、建立专业委员会信息交流平台和工作联系制度，并通过举办银团贷款讲座，宣传和推广银团贷款理念，建设银行作为银团贷款与交易委员会的主任行，为此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使得银团贷款业务领域规范工作开始步入正轨，为银团贷款市场健康发展创造了良好环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今天的会议，还审议通过了《汇丰银行等六家外资银行加入银团贷款与交易委员会》的议案，从而使委员会更具代表性，促进中外资银行的合作。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会议还讨论了推动四川灾后重建项目银团贷款筹组工作，这项工作非常有意义。
女士们、先生们：银团贷款在中国发展的道路还很长，自律管理、市场建设、政策法律的研究、同业合作和支持等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银团贷款的理念的树立、业务的规范还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需要全行业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专业委员会的工作任重而道远。让我们为银团贷款业务健康发展而共同努力。
 谢谢大家！

PAGE  
4

